
 

 

期货委托理财特别风险提示及居间业务明示 

尊敬的客户： 

为维护期货市场的正常秩序，切实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根据监管要求，北

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期货）现向您告知如下内容： 

一、期货委托理财特别风险提示： 

期货委托理财（又称代客理财），是指投资者作为委托方，为实现委托资金

增值的目的，以特定的条件，将资金委托他人（受托方）进行期货交易的行为。

为保护您的利益，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首创期货现向您提示期货委托理

财存在以下风险： 

（一）您应当充分了解期货交易的风险特征，审慎评估自身的经济承受能

力、风险控制能力、身体及心理承受能力并决定自己是否适合参与期货交易和从

事期货委托理财。对于从事期货交易或委托理财业务可能导致您的财产损失风险

应有清醒认识，慎重对待委托理财中的高额回报承诺。 

（二）您从事期货委托理财前，应对以下事项认真审查，必要时，应聘请

专业人士出具意见： 

1、受托方的信誉、资质和能力。 

2、期货委托理财的合同或协议条款是否公平合理并符合国家法律规章的规

定，是否存在欺诈性条款，尤其应关注损失或收益的界定及是否存在资金被转移

的风险等。 

（三）您从事期货委托理财时，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经常了解期货账户的权益变化、了解受托方的交易过程以及该过程是否

符合委托理财合同的约定。 

2、期货账户应当遵守期货交易所和首创期货的相关规定，同时，您有义务

配合期货交易所和首创期货的规范要求及监管措施。 

3、除投资咨询业务外，首创期货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与您约定分享利益或共

担风险，不得接受您的全权委托或接受您的资金委托开展代客理财业务，不得对

您做出获利承诺，不得作为您的受托方；同时，作为投资者您不得委托首创期货

及其工作人员开展委托理财活动。 

4、如果您对期货交易账户的任何情况出现疑问，请立即与首创期货工作人

员联系，联系电话为：010-58379561。 

您还应知晓投资者须对其受托方的行为承担一切后果，首创期货对您的委

托理财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居间业务明示： 

如您是经居间人                      介绍在首创期货开立期货账户          



 

 

并进行期货交易的，首创期货向您明示以下事项： 

（一）居间人是指为期货经营机构或投资者提供订立期货合同的机会或者

订立期货合同中介服务的自然人。期货合同是指期货经纪合同、期货投资咨询合

同和期货资产管理合同等。 

（二）居间人非期货公司员工，其居间活动仅限于为期货公司介绍客户，

独立承担基于居间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不得开展期货委托理财（又称代

客理财）活动。 

（三）居间人和客户之间的任何约定与期货公司无关，产生的结果由客户

和居间人自行承担，期货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居间人不得存在下列行为： 

1、代理客户办理账户开户、销户、结算签字，或者资金存取、划转、查询

等事宜； 

2、代客操作或者代客理财； 

3、向客户承诺期货交易的损益； 

4、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客户的信息，或者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期货

买卖； 

5、制作可能使客户对首创期货与客户关系产生误解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

向所服务的客户发出容易使其对上述关系产生误解的其它信息； 

6、采取贬低竞争对手等不正当手段招揽客户； 

7、利用首创期货居间人身份变相非法集资或融资的； 

8、以首创期货的名义设立经营服务网点，或在首创期货营业场所外为客户

提供集中交易场所的； 

9、为与首创期货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一起同首创期货争抢客户或业务的； 

10、盗用首创期货商业机密从中牟利的； 

11、损害客户、期货公司合法权益或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其他行为。 

对居间人的上述行为，首创期货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并保留追究居间人法

律责任的权利。 

若您发现居间人有上述行为的，有权向首创期货（电话：010-58379395）

举报。 

 


